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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暑期班開班授課辦法 
85年6月21日教育部台(85)高(2)字第85044523號函核定 

88年7月8日87學年度第10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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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1月20日97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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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1月18日99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15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0990212113號同意備查 

100年11月17日100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2月2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233154號同意備查 

101年4月26日100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1月22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4月18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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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1月26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1月24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學生學習需求，特依本校學則第十五條規定訂定「輔仁大學暑期班開班授課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暑期班各項行政業務，分配如下： 

一、開班計劃及公告、課程建檔、學生選課資料輸入電腦及對外公文簽辦等，由課務組辦理。 

二、分科登記、選課、排課及考試，由課程所屬系（所）辦理。 

三、成績登記及通知，由註冊組辦理。 

四、學分費、教師鐘點費之收支及結報，由總務處辦理。 

第三條 本校各系（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暑期開班授課：  

一、為提昇學生外語能力者。 

二、為加强必修基礎學科能力者。 

三、在學期中聘請教師困難或教師因事故而無法授課者。 

四、為因應轉學、轉系或應屆畢業生補修學分之需求者。 

五、為因應修習雙主修、輔系學生修習學分之需求者。  

六、有其他合理需求者。 

第四條 第一期開課時間為六月底至七月，第二期為七月底至八月。 

每期開班授課，開課單位應依教務處課務組公告時間內提出申請，由課務組送請教務長核可

後上網公告。 

第五條 暑期班所開課程，應區分為學期課程或學年課程，學年課程應區分為上學期課程或下學期課

程，未加區分者以學期課程論。 

第六條 暑期班之開班人數，以每班至少20人為原則，不足20人時，須修課學生自願申請分擔20人之

學分費總額，報經教務長核可後，始得開班。 

開課人數不足之課程，亦可開放推廣部學生隨班附讀，至修課人數滿20人始得開班，並由推

廣部分配予系所之業務發展基金補足差額。 

僑生因學習需要要求開班者，依教育部頒「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業輔導

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因執行校外機構補助計畫，須於暑期開課，且由開課單位自負盈虧者，其開班人數及學分費

之分擔得另以專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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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暑期開課每期以上課5週為原則，授課規定如下： 

一、上課時間以週一至週五日間排課為原則。 

二、授課時間應平均安排，不得密集授課。 

1.1學分科目每週排課4節，2學分科目每週排課8節，3學分科目每週排課12節，4學分科目每週排

課16節。 

2.每科目每日排課不得超過4節。 

3.每學分授課時數不得少於18小時，實習或實驗以2至3小時抵授課1小時。 

三、情況特殊者，經教務長核可後得依授課需要調整每期上課週數。 

第八條 暑期班任課教師開授科目每期以2科為限，並由開課系（所）主管聘任本校專兼任教師擔任之。

授課時數，不併入每學期應授時數計算。 

第九條 學生修習暑期班課程，每期不得超過9學分。學年課程，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應修讀上學期

課程，上學期課程成績不及格或尚未修讀者，不得修讀下學期課程。 

第十條 學生修讀暑期班課程，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已繳交之費用除符合下列情形

外，概不得要求退選或退費。 

一、該課程停開予以退選退費。 

二、報名後甫達退學標準者或該科成績及格者予以退選退費。 

三、暑期班上學期成績不及格，下學期已選課繳費者予以退選退費。 

四、同一上課時間修習二個(含)以上科目，強制退選至保留一科。  

五、重複修習同一科目者，予以退選。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暑修：  

一、提前修習較高年級必修科目者。 

二、符合畢業資格且未依規定申請通過延長修業年限者。 

三、休學者。 

四、已達退學標準者。 

五、各開課單位另有規定，依其規定。 

第十二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時，應事前向任課教師請假，經准假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准假而缺席

者為曠課，曠課1小時以缺課3小時論。缺課總時數達三分之一者，該課程即予扣考。 

前項扣考標準，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十三條 暑期班成績考評規定如下： 

一、每期結束前，至少舉行考試一次。 

二、各科成績以100分為滿分，學士班學生以60分為及格，碩、博士班學生以70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

予補考，及格與不及格之分數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 

三、暑期班所修學分數及成績，僅併入畢業總學分數及畢業成績計算，不併入任何學期計算。 

四、應屆畢業生選修暑期班課程成績及格，經併入其學分數後，達該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者，得申

請列入該學年度畢業生名冊核定畢業資格。 

第十四條 暑期班任課教師之鐘點費，除依其職級按該學年度進修部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發給外，

暑期班修課學生人數超過30人者，另按本校暑期班修讀超人數鐘點費核算標準發給超人數

鐘點費。 

第十五條 暑期班學分費收入，每期盈餘保留50％作為教務處與開課系（所）發展經費，分配方式由

教務長召集單位主管共同議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